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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渌金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广西珠委南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

计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莫滨、丁扬、孙文俊、韦志成、陆豫、王振兴、杨春阳、江汇、杨灼萍、王波、

李栋、农丽薇、覃婷、关财永、区路基、刘斌、林宗定、戴蒲英、吴敏、陈麒升、吴开庆、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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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风景名胜区选址论证报告编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风景名胜区选址论证报告（以下简称选址论证报告）编制涉及

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选址论证报告编制的总体要求，确立了编制程序，规定了编制大纲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涉及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选址论证报告的编制，其他涉及风

景名胜区的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102.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T 50298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2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水运、水利、电力（输电线缆、变电站）、索道、缆车、管道（水、气、油）。 

4 总体要求 

选址论证报告应简要说明与国土空间规划、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及专项规划的关系，4.1 

选址论证报告的数据和资料来源应准确、完整、可靠和有效。 

选址论证报告应层次清晰、结论严谨，术语表述规范、统一，图纸清楚。量和单位按 GB 3100、4.2 

GB/T 3101、GB/T 3102.1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执行。 

5 编制程序 

准备阶段 5.1 

明确报告编制人员构成，收集项目及风景名胜区的相关资料，包括项目工程资料、地形图、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图、正射影像图、地质遗迹分布及区划图、地质、气候、水文、土壤等基础材料，调查论证

区土地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等情况，制定调查方案，确定调查时间表和技术路线等。 

调查阶段 5.2 

调查内容应根据生态环境、项目比选方案的影响特点和评价区域的景源、景点、景观等情况确定。

调查方式为野外调查、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航拍技术和查阅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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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阶段 5.3 

分析项目选址方案比选、符合性，对景源、景点和景观影响分析，论证拟采用的方案的影响程度与

可行性，给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编写阶段 5.4 

宜由风景园林、城乡规划、生态学、工程咨询、林业调查等相关专业资质的人员进行编写，除正文

外，还应有相应的附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 评价区内土地类型（含基本农田保护）分析表等附表； 

—— 现状分析图、评价范围图、与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关系图、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图等成果图件； 

——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相关文献资料。 

6 编制大纲及要求 

编制大纲 6.1 

正文编制大纲结构见附录A。 

编制要求 6.2 

6.2.1 目录 

应涵盖选址论证报告正文的全部章节，以及附图、附表、附件等。 

6.2.2 总论 

6.2.2.1 项目背景 

简述项目的基本概况和主要参数，与风景名胜区的关系，报告编制过程，项目级别，规划、立项、

批复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6.2.2.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简述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包括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及专项规划对项目建设提出的

要求，项目建设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项目建设对风景名胜区保护和利用的意义等内容。 

6.2.2.3 评价依据 

评价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 《风景名胜区条例》； 

—— 涉及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 涉及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 相关规范及技术标准。 

6.2.2.4 评价范围 

应明确项目的评价范围。评价范围应包括项目对风景名胜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区域。宜根据项

目周边可视范围（如项目两侧第一重山之间），或明显的地理界线（如河流、公路、铁路等）围合区域

作为评价范围，距项目施工影响区域边界外扩应不低于1
 
000

 
m。根据项目类型、影响程度适当调整。 

6.2.3 风景名胜区规划简述 

6.2.3.1 风景名胜区基本情况 

简述风景名胜区的位置、规模、级别，总体规划编制及批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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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风景名胜区范围与性质 

简述风景名胜区范围、规模、性质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内容。 

6.2.3.3 风景名胜区景源特色 

简述风景名胜区景源特色。 

6.2.3.4 风景名胜区景源分类及等级 

简述风景名胜区景源分类和等级。 

6.2.3.5 风景名胜区规划布局结构 

简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结构。 

6.2.3.6 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规划 

简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分级保护规划。 

6.2.4 选址方案比选 

6.2.4.1 选址方案简述 

项目选址方案应进行风景名胜区内外多方案比选，并符合GB/T 50298的规定。穿越风景名胜区的线

路较长，且经过不同的地形地貌，或者不同的穿越方式时，应对选线分段表示。 

6.2.4.2 无法绕避风景名胜区的说明 

对选址方案无法绕避风景名胜区进行分析说明。 

6.2.4.3 涉及敏感地段的唯一性说明 

涉及风景名胜区一、二级保护区的项目选址应作多方案比较，对涉及一级保护区或景观敏感地段应

作唯一性分析说明。 

6.2.4.4 风景名胜区内选线（址）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针对公路项目按表1，其他项目参考相应行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范或规定列表。 

表1 推荐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公路分布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基本指标 

公路等级    

设计速度 km/h   

荷载等级    

桥隧比 %   

永久占用土地 667
 
m
2
(亩)   

其中占用基本农田 667
 
m
2
(亩)   

拆迁建筑物 m
2
   

路线 

路线长度 km   

平均每公里交点数 个   

圆曲线最小半径 m/处   

最大纵坡 %/处   

路基、路面 

路基宽度 m   

路基土石方数量 10 000
 
m³   

（1）土方 10 000
 
m³   

（2）石方 10 000
 
m³   

平均每公里土石方数量 10 000
 
m³   

排水及防护工程（圬工） m³   

不良地质路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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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推荐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续） 

公路分布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路基、路面 
其他路基防护（骨架+植草） m

2
   

路面结构 1
 
000

 
m
2
   

桥梁、涵洞、 

隧道 

技术复杂大桥 m/座   

大桥 m/座   

中桥 m/座   

涵洞 道   

隧道 m/座   

注：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根据影响因素另行列表。 

6.2.5 选址方案规划符合性分析 

6.2.5.1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 

应包括项目与风景名胜区的空间关系、所在保护分区等级，是否涉及核心景区，项目与景源景点及

旅游服务区的关系等内容。 

6.2.5.2 其他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应包括项目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的位置关系、所在保护分区等级及保护要求，对重点保护对象的影响，

与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关系等内容。根据涉及的自然保护地情况，分节叙述。 

6.2.5.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应包括项目所占用地的性质、规模，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周边建设用地布局及道路和

市政设施的关系，对各种用地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占用的地类作出调整以及调整的可行性及方案。 

6.2.5.4 城市（镇）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可选） 

项目所在区域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尚未批复，且项目穿越城镇规划区的，应对项目与城镇总体规划

的符合性进行分析。包括项目所占用地的性质、规模，与城镇用地布局及道路和市政设施的关系，对城

镇用地布局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城镇用地布局和道路网路等做出调整，调整的可行性、方案以及当地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意见等内容。 

6.2.5.5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可选） 

项目所在区域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尚未批复的，应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包括项目

所占用地的类型、面积，所占用地用于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等内容。 

6.2.6 选址方案的景观影响评价 

6.2.6.1 景源景点分布 

简述项目选址周边的景点、景源分布概况。 

6.2.6.2 景观影响程度分析 

6.2.6.2.1 简述评价范围内景观类型、自然风景特征等，宜附照片。公路、铁路等项目应对高填深挖

路段进行分析和附图。 

6.2.6.2.2 通过地形地貌、植被、水体、色彩、毗邻风景和特异性等指标因子打分，按表 2、表 3 得

到各线段的景观美景度等级。按附录 B表 B.1列出评价区段景观美景度分析评价表。 

表2 景观美景度评分因子及分值表 

序号 评分因子 评分依据 分值 

1 地形地貌 陡峻度 1～5 分 

2 植被 丰实性 1～5 分 

3 水体 存在与否、形态、大小 0～5 分 

4 色彩 强烈性及丰富性等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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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景观美景度评分因子及分值表（续） 

序号 评分因子 评分依据 分值 

5 毗邻风景 毗邻风景的烘托作用 0～5 分 

6 特异性 常见-奇特 1～5 分 

注： 评分因子、评分依据及赋分权重可视风景名胜区的类型确定 

 

表3 景观美景度评价分级表 

评价分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计分范围 ≥19 15～18 12～14 ＜12 

 

6.2.6.2.3 结合景观改变程度和景观美景度，按表 4 确定景观阈值等级，景观阈值等级分为高、中、

低三级。景观改变程度判断方法、景观阈值等级评价表按附录 B表 B.2、B.3。 

表4 景观阈值等级矩阵表 

 景观美景度(I 级) 景观美景度(Ⅱ级) 景观美景度(Ⅲ级) 景观美景度(Ⅳ级) 

影响改变程度(强) 低 低 中 中 

影响改变程度(中) 低 中 高 高 

影响改变程度(弱) 中 高 高 高 

 

6.2.6.3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简述评价范围的生态系统特征和环境状况，并对存在的生态系统特有性做出说明。根据生态环境脆

弱度和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按表 5确定生态阈值等级，生态阈值划分为高、中、低三级。对生

态环境干扰程度判断方法、评价区段生态阈值等级评价表按附录 B表 B.4、表 B.5。 

表5 生态阈值等级矩阵表 

 生态环境脆弱度（高） 生态环境脆弱度（中） 生态环境脆弱度（低）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强) 低 低 中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中) 低 中 高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弱) 中 高 高 

 

6.2.6.4 景观相融性分析 

通过形态、线形、色彩和质感等指标因子分析打分，按表6、表7根据分值确定各线段的景观相融性

等级。按附录B表B.6列出评价区段景观相融性评价等级表。 

表6 景观相融性评价分值表 

景观相融性评价指标 最高计分 指标分解 

形  态 40 体量 25，体态 15 

线  形 30 近景 15，中景 10，远景 5 

色  彩 20 色相 10，明度 10 

质  感 10  

 

表7 景观相融性评价分级表 

评价分级 4（劣） 3（可） 2（中） 1（优） 

计分范围 ＜60 60～74 75～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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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5 景观影响评价结论 

结合选址方案的景观影响评价，对选线和分段作归纳总结，按表 8、附录 B表 B.7得出各线段的结

论为推荐或不推荐。 

表8 结论评价标准表 

规划符合性 景观阈值 生态阈值 相融性 结论 

符合 高/中 高/中 优/中/可/劣 推荐 

符合 低 高/中/低 优/中/可/劣 不推荐 

符合 高/中/低 低 优/中/可/劣 不推荐 

不符合 高 高 优/中 推荐 

不符合 中/低 中/低 优/中/可/劣 不推荐 

 

6.2.7 选址方案对风景名胜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 

6.2.7.1 对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分析 

分析选址方案对周边的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6.2.7.2 对风景名胜区游览线路组织的影响分析 

分析选址方案对周边的风景名胜区游览线路的影响程度。 

6.2.7.3 对风景名胜区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建设的影响分析 

分析选址方案对周边风景名胜区旅游服务设施的影响程度。 

6.2.7.4 对周边居民点的影响分析 

分析选址方案对周边的土地使用（重点是基本农田占用），居民点及其生产生活，相关利益群体的

影响程度。 

6.2.8 项目实施拟采取的措施 

6.2.8.1 缓解策略 

从避免、减少、补救、修复等方面提出项目对风景名胜区影响的缓解策略。 

6.2.8.2 缓解措施 

6.2.8.2.1 包括风景名胜区景观资源的保护、修护和再利用，项目的规划引导，施工期间项目景观影

响的应对措施等内容。 

6.2.8.2.2 施工期间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对噪声、扬尘、废水、废弃土石方、生活垃圾等影响的应对

措施。 

6.2.8.2.3 应从施工期和营运期分别提出缓解项目对环境及景观的影响拟采取的措施。可从项目对周

边噪声、水质、大气等环境的防治和生态恢复等方面进行措施的制定。 

6.2.8.3 一般性应注意的问题 

主要包括在设计阶段应采取的措施和施工阶段应采取的措施。 

6.2.9 总结 

简述项目选址与风景名胜区周边景源景点、分级保护区的关系，项目选址不可绕避风景名胜区（唯

一性）的说明，选址对景观影响评价结论，对风景名胜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等。最后，提出评价的首

选推荐方案（特殊情况下可有多个推荐方案）。 

6.2.10 成果要求 

选址论证报告的成果包括正文、图纸和需要说明的材料附件。图纸要求按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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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选址论证报告的图纸要求 

图号 图纸名称 要求 备注 

图1 区位图 必要  

图2-1 总平面图（示意图） 必要 线性工程为线路方案示意图 

图2-2 评价范围图 必要 
风景名胜区内的评价范围、比选方案、分段示意、

穿越方式示意 

图2-3 ×××（景观敏感地段）工程局部放大图 必要 
线性工程包括平面、纵断面等，可多张图纸表示，

以2-3-1，2-3-2等编号 

图3-1 与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关系图 必要 
总体布局图，标注景源及分级，大型、特大型风

景名胜区可增加局部放大图 

图3-2 与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关系图 必要  

图3-3 与风景名胜区景源评价关系图 可选  

图3-4 与遗产地关系图 可选 （如有遗产地） 

图3-5 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图 可选  

图3-6 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图 必要  

图3-7 与城镇总体规划关系图 可选  

图3-8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图 可选  

图3-9 与新编风景名胜区总规关系图 可选  

图4-1 现状分析图 必要 
现状景观分析、重要节点现状照片、与景源景点

关系分析、与保护动植物关系、与古树分布关系 

图4-2 高程分析图 可选  

图4-3 植被分析图 可选  

图4-4 坡度分析图 可选  

图5-1 景观影响分析图 必要 
主要景观分析地段应有景观视线分析图（可单独

成图） 

图5-2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图 必要  

图5-3 景观相融性分析图 可选 重要节点设计意向图 

图6 评估段与山体关系图 可选 高填深挖区段等应特别说明的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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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编制大纲 

前言 

1 总论 

1.1 项目背景 

1.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3 评价依据 

1.4 评价范围  

2 风景名胜区规划简述 

2.1 风景名胜区基本情况 

2.2 风景名胜区范围与性质 

2.3 风景名胜区景源特色 

2.4 风景名胜区景源分类及等级 

2.5 风景名胜区规划布局结构 

2.6 风景名胜区分级保护规划 

3 选址方案比选 

3.1 选址方案简述 

3.2 无法绕避风景名胜区的说明 

3.3 涉及敏感地段的唯一性说明 

3.4 风景名胜区内选线（址）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4 选址方案规划符合性分析 

4.1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 

4.2 其他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4.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4.4 城市（镇）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可选） 

4.5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可选） 

5 选址方案的景观影响评价 

5.1 景源景点分布 

5.2 景观影响程度分析 

5.3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5.4 景观相融性分析 

5.5 景观影响评价结论 

6 选址方案对风景名胜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 

6.1 对风景名胜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分析 

6.2 对风景名胜区游览线路组织的影响分析 

6.3 对风景名胜区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建设的影响分析 

6.4 对周边居民点的影响分析 

7 项目实施拟采取的措施 

7.1 缓解策略 

7.2 缓解措施 

7.3 一般性应注意的问题 

8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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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B  

（资料性） 

景观影响评价表格 

评价区段选线景观美景度分析评价表见表B.1，景观影响改变程度判断方法表见表B.2，评价区段选

线景观阈值等级评价表见表B.3，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判断方法表见表B.4，评价区段生态阈值等级评

价表见表B.5，评价区段景观相融性评价等级表见表B.6，×××评价区段综合评价表见表B.7。 

表B.1 评价区段景观美景度分析评价表 

序号 评价区段 
评价指标 

总分 
景观美景度

等级 地形地貌 植被 水体 色彩 毗邻风景 特异性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仅供参考。 

 

表B.2 景观影响改变程度判断方法表 

改变强度 判断方法 

强 
对地形地貌改变很大，有大面积的高填深挖区域；造成原有植被大面积破坏；对水系的形态、驳

岸等有较大改变；对原有景观色彩产生较大改动；距离景源景点＜50 m。 

中 
对地形地貌改变不大，有局部的高填深挖区域；造成原有植被小面积破坏；对水系的形态、驳岸

等有一定的改变；对原有景观色彩产生改动不大；距离景源景点在50 m ～500 m。 

弱 
对地形地貌改变较小；对原有植被破坏不大；对水系的形态、驳岸等改变较小；对原有景观色彩

产生改动较小；距离景源景点大于500 m。 

 

表B.3 评价区段景观阈值等级评价表 

选线 评价区段 美景度 
线路穿越 

主要方式 

可能产生的 

负面影响 
影响程度 景观阈值等级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仅供参考。 

表B.4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判断方法表 

干扰程度 判断方法 

强 
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显著影响；野生动植物难以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难以维持；生态修复难度较大。 

中 

生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

受到一定程度干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干扰；

通过采取一定措施上述不利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生态修复难度一般。 

弱 

生境受到暂时性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变化不大；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受到暂时

性干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在干扰消失后可以修复或自然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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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评价区段生态阈值等级评价表 

选线 
评价区段 

（分段） 
生态环境脆弱度 主要穿越方式 

可能产生 

的影响 

对生态环境干扰 

程度 
生态阈值等级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仅供参考。 

 

表B.6 评价区段景观相融性评价等级表 

选线 
评价区段 

（分段） 

形态 

40 

线形 

30 

色彩 

20 

质感 

10 

得分 

100 
评价等级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仅供参考。 

 

表B.7 ×××评价区段综合评价表 

选线 评价区段 规划符合性 景观阈值 生态阈值 相融性 影响程度 结论 

 

      

 
      

      

      

 

      

       

      

本表主要针对线性工程项目，其他非线性工程项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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